
地方财政补到50%（计划单列市的收入和省挂钩的，

按中央和省的分成比例分别负担），以利 于承包经营

责任制的推行。中央财政补助的部分，应根据省、市

的不同情况， 分别核定。但对核定承包基数中让了利

的，中央财政不予补助。

七、企业承包后要处理好还贷问题。对企业1986

年底未还的贷款在承包合同中按1986年用交纳所得税

前利润归还贷款的数额，核定企业每年还款的数额。

实行承包后新借入的技措专项贷款，由企业超承包目

标收入和自有资金归还。

八、对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 业要加强物价管

理和监督，严格制止企业乱涨价。企业承包后，违反

国家规定，擅自提价或变相提价所得，要全部没收，

上缴财政，并按规定处以罚款。对国家批准和按物价

管理权限提高产品价格增加的收入，要照章交纳产品

税、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所得税。在计算企业超承包上

交目标任务分成时，应扣除上交的这部分所得税。

九、要严格防止消费基金失控，实行工资总额同

经济效益挂钩的企业，承包后多得的留利，90% 用于

生产，10% 用于职工福利。没有实行同经济效益挂钩

的企业，承包后多得的留利应当合理使用，其中用于

发展生产和技术改造的部分不低于75% ，用于 奖励和

福利的部分，不超过25%。有关补贴、津贴、加班费

等，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，不得突破。各

级财政、税务部门要加强监督和管理。

十、要防止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发生短期

行为。企业承包以后，仍然要按照国家规定提取折旧

基金和大修理基金；对固定资产要 进行正常维修和更

新改造；要保证设备完好和固定资产增值；要正确核

算企业成本和利润，不准弄虚作假；等等。凡以不正

当手段虚增利润的，一律不准计提效 益工资和超承包

目标任务分成。对于这些要求，在今后签订的承包经

营合同中，均应有明确的规定。

十一、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，都要完善企

业内部的责任制，要把承包的各项指标落实到车间、

班组和个人，把责、权、利结合起来，充分调动广大

职工的积极性。

十二、 各地方、各部门不得向企业摊派或集资。
对于摊派或集资，企业有权抵制，以保护实行承包经

营责任制企业的积极性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。
十三、各地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，一定要按照

四月省长会议的精神抓紧进行，要一户一户地测算、

核定，成熟一批搞一批，不要一哄而起，以 保 证承包

经营责任制工作的健康发展。

读者来信

乡镇滥发津贴、补助、

奖金等违反财经纪律

的问题亟待解决

编辑同志：
最近，我们对我县几个乡镇1986年以 来的财务情

况进行了一次检查，发现普遍存在违反财经纪律的现

象。据我们对三个乡的统 计，各种违纪金额就达85 154

元。有的乡镇借参观开会之名，行吃喝玩乐之实；有的

讲排场、摆阔气、请客送礼之风盛行；还有的一切向

钱看，盲目攀比，就高不就低。例如，有一个镇召开

人代会，66人开4天会开支会议费 3 193元，平均每人

每天12元，除烟酒开支外，还给每人发提袋一个，单

价23.50元，计1 577.40元，特别是各乡镇滥发津贴、

补助的问题尤为突出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

是擅自扩大发放范围。例如有的乡镇对不是从事计划

生育工作的干部也发放计划 生育岗位津贴；不少乡镇，

还对全体干部发放血防补助。二是任意提高开支标准，

滥发补助。例如大部分乡镇自行把下乡补助提高到每

人每月18元，有的乡镇还发茶水费、小伙食补助费，

以及农业、林业等各种岗位补助。三是巧立名目，滥

发奖金实物。例如个别乡镇以各种名目乱发奖金，每

个乡镇干部职工年平均得 奖金500多元。
以上这些问 题，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

高度重视。如果在广泛深入开展 “双增双节”运动的

今天，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，
而任其蔓延，不仅会造成消费基金失 控，支出增长过

快，影响财政收支平衡，而且将腐蚀人们的思想，影

响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。因此，特投信贵刊，以期

通过宣传，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

强乡镇财务管理。

湖南省 汉寿县财政局  梁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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